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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跟踪”是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为适应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打造专业化律师团队而推出的全新栏目。我们从

2020 年起，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识产权法庭等全国主要知识产权审判

机构作出的典型裁判进行定期跟踪和发布，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中国知识产

权司法审判动向，并以我们精专的案例分析解读，助力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跟踪期间：2025 年 12 月 4 日～2025 年 12 月 17 日

本期案例：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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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类

专利民事纠纷

案例 1：某甲公司等诉某丙医疗器材公司等专利侵权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 214 号

 上诉人（一审原告）：某甲公司（专利权人）、某乙（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某丙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某丁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 案情简介：某甲公司是名称为“用于形成具有不同成形钉高度的钉的钉仓”、专

利号为 200610126469.5 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某甲公司

及实施许可人某乙（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与某甲公

司并称权利人方）认为，江苏某丙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

司）生产、销售，上海某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与某丙公

司并称被诉侵权方）销售的“一次性微创腔镜切割吻合器及钉仓”等产品（以下

简称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遂起诉至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上海知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专利要求钉具有“不同成形高度”，根据说明书及背景技

术，该高度差应足以适应不同厚度的组织（如 0.25mm）。而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存

在高度差，但差值极小（仅 0.008mm-0.121mm），应认定为制造误差或随机公差，

不属于专利所指的“不同成形高度”，故判决驳回权利人方全部诉讼请求。

某甲公司、某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权利要求 1 并未限定不同成形高度的具体数值差，上海知产法院将实

施例中的数值读入权利要求属于解释错误。经勘验，被诉侵权产品的抵钉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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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状结构，具有“外高内低”的设计特征，其产生的钉高差异是人为设计的结

构性差异，而非随机的制造误差，能够实现专利“内紧外松”的技术效果。综上，

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鉴于某丙公司作为拟上市企业，持有相关

财务账册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法院参考权利人方的主张及同行业利润率，改

判被诉侵权方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230 万元。

 裁判规则：对于权利要求中的特定数值范围特征，如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应数值稳

定地落入该数值范围且实质具有与涉案专利相同的技术效果，被诉侵权人主张被

诉侵权产品存在制造公差，不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数值范围特征的，一般不

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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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行政纠纷

案例 2：富某盈公司与罗某某等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号：（2023）最高法知行终 1229 号

 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

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无效宣告请求人）：惠州市富某盈名品家具有限公司

 一审第三人（专利权人）：罗某某

 案由：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 案情简介：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富某盈名品家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某盈公司）及一审第三人罗某某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涉

及专利权人为罗某某、名称为“沙发（6832）”的外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涉案

专利）。针对富某盈公司就涉案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

出第 52522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认为微信朋友圈发布

的内容不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富某盈公司不服，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北京知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

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北京知产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即便涉案微信用户添加好友需经过验证，

但罗某某既未主张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微信用户“济南朱某”的微信好友对该用户

朋友圈内的内容具有保密义务，因此，在该微信好友可以看到涉案微信朋友圈信

息的情况下，该信息已处于公开的状态。无论该条信息是否被该微信用户用作销

售推广目的，均不影响这一认定。据此，涉案微信朋友圈内容在 2019 年 7 月 10

日已处于公众想知晓即可知晓的状态，在该日期早于本专利申请日的情况下，该

内容构成本专利的现有设计，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将其与本专利进行比对。北京知

产法院据此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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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认定构成现有设计的信息，应该在专利申请日以前

已经实际处于不特定公众能够获得的状态，而非仅存在能够获得的可能性。对于

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信息是否构成现有设计，应当综合考虑微信朋友圈信息发布

机制，发布者的具体情况，信息的具体内容、发布方式及发布时间，该发布者微

信朋友圈的主要用途等因素加以判断。本案中，首先，根据证据 1的公证过程，

黄某与“济南朱某”在公证前已经互为微信好友，证据 1 不能证明不特定公众无

需经过验证就可以直接添加“济南朱某”为微信好友。其次，根据微信朋友圈的

发布机制，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时可以对该信息的可见范围进行设置，证据 1不能

证明“济南朱某”的其他微信好友或者尚未被“济南朱某”添加为好友的不特定

公众也能够看到涉案微信朋友圈内容。最后，涉案微信朋友圈中除了有沙发图片

并配文“工厂新款”外，没有商品宣传、推广用语或商品价格、销售信息，评论

区亦没有任何信息，而且证据 1中除涉案微信朋友圈信息外，“济南朱某”在其

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其他信息也未见明显营销内容。因此，仅凭“济南朱某”的昵

称在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证时显示为“朱某家居连锁（实木家具全屋定制）”尚

不足以认定涉案微信朋友圈主要用作商业用途。综上，证据 1 仅能证明涉案微信

朋友圈内容能够为黄某获得，尚不足以证明涉案微信朋友圈内容处于不特定公众

能够获得的状态；且证据 1尚不足以证明涉案微信朋友圈以商业用途为主，故亦

不能推定涉案微信朋友圈内容对公众公开。最高人民法院据此撤销一审判决，改

判驳回富某盈公司的诉讼请求。

 裁判要旨：无效宣告请求人以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主张构成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

计的，应当证明该信息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实际处于不特定公众能够获得的状态；

如果无效宣告请求人证明该微信朋友圈以商业用途为主，可以初步推定该微信朋

友圈内容处于不特定公众能够获得的状态，但专利权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该微信朋

友圈内容未公开或者仅针对特定人公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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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

商标民事纠纷

案例 3：茅台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号：（2025）最高法民再 238 号

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商标权纠纷

 案情简介：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公司）是涉案商标的商标

权人。谷某等人因销售侵害涉案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被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人民法院作出（2022）吉 0112 刑初 138 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 138 号刑事

判决），判决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并处以刑罚。茅台公司据此

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春中院）起诉，请求判令谷某等

人立即停止侵犯涉案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00 万

元。

长春中院向茅台公司送达了《一次性告知通知》，要求茅台公司就诉讼

请求中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00 万元如何计算的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

茅台公司回函认为上述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进行材料补正。据此，长春

中院以茅台公司未提交与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据或证明材料，无法证明该案诉

讼标的额属于其管辖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对本案不予受理。茅

台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林高院）提起上

诉，吉林高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茅台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认为，茅台公司依据 138 号刑事判决向长春中院

提起民事诉讼，有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且被告侵权

行为地以及诉讼标的额均属于长春中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故本案不存在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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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的情形。长春中院在立案阶段应仅就茅台公司的诉讼请求标的额是否符

合受理法院级别管辖范围进行形式审查，对于该诉讼标的额如何计算、是否

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等实体性问题，应在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查。如果茅台

公司明显存在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等需要移送管辖的情

形，亦应依法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而非径行不予受理。长春中院仅以茅台

公司未提交其所提诉讼请求标的额的计算方式以及相关证据为由，裁定对本

案不予受理，适用法律错误；吉林高院维持该裁定，亦属不当，应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由长春中院立案受理。

 裁判规则：法院在立案阶段应仅就原告的诉讼请求标的额是否符合受理法院级别

管辖范围进行形式审查，对于该诉讼标的额如何计算、是否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等实体性问题，应在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查。若原告明显存在故意虚高诉讼标的

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等需要移送管辖的情形，亦应依法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

而非径行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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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案例 4：何某耀与严某高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号：（2025）最高法知民再 1号

 一审原告：何某耀

 一审被告：严某高

 案由：著作权权属、侵害著作权纠纷

 案情简介：何某耀系一名专业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工程师，其主张于 2019 年年底

绘制完成同步带导轨产品的技术图纸并发给淘宝商家进行 3D 打印。何某耀认为，

严某高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入职何某耀与案外人共同设立的深圳市某某工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某工业公司）后，接触到涉案技术图纸，并以自己的名义将涉案

技术图纸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构成著作权侵权，遂起诉至湖北

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冈法院），请求判令严某高赔偿经济损失 10

万元。

黄冈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某耀提供了涉案技术图纸的原始数据且某工业公司

已声明涉案技术图纸与其无关，故应认定何某耀享有涉案技术图纸的著作权。严

某高擅自使用涉案技术图纸申请专利，侵害了何某耀的著作权。黄冈法院据此判

决严某高赔偿何某耀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 15000 元。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作出（2024）最高法知民监 1号

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关于何某耀是否为涉及技术图纸

的著作权人，何某耀无法提供涉案技术图纸的原始数据载体，基于何某耀与淘宝

客户的聊天记录、3D 打印图纸文件夹存在修改时间为 2022 年等与原告陈述不符

之处，该 3D 打印记录不能证明何某耀发送给淘宝商家客服的图纸系其原始创作

的图纸，二者不能相互印证证明涉案技术图纸系何某耀原创，不能据此认定何某

耀系涉案技术图纸的作者并由此享有著作权。何某耀相关陈述及说明存在多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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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常理及前后矛盾之处，故原审法院关于何某耀系涉案技术图纸的著作权人的事

实认定错误。关于何某耀与严某高是否构成虚假诉讼。首先，在案证据显示二人

早已相识、严某高反常低薪入职何某耀公司并迅速申请专利、二人共同设立公司

及后续在本案诉讼期间转让股权等明显有悖常理的事实基础上，可以认定二人关

系密切，具备恶意串通的基础条件。其次，二人实施了恶意串通行为。第一，何

某耀捏造“著作权人”的身份以及严某高侵害著作权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主

观恶意明显。第二，本案发生在某自动化科技公司对严某高提起专利权权属诉讼

之后数日，在法院无法向严某高送达诉讼材料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的情况下，

何某耀却能及时获知武汉中院该专利权权属诉讼的存在，且其未第一时间选择向

武汉中院提出加入诉讼，而是向原审法院有针对性地提起本案著作权侵权诉讼，

其行为逻辑不合常理。第三，严某高在本案中并未进行实质性抗辩，实质上配合

了何某耀的诉讼主张。第四，严某高存在拖延某自动化科技公司提起的专利权权

属诉讼进程、与何某耀相互配合的意图。第五，一审审理过程中，二人均已明知

某自动化科技公司起诉严某高的专利权权属案正在审理中，却未向原审法院披露

相关情况，故意隐瞒可能影响本案审理结果的重要事实，恶意明显。第六，一审

判决生效后，何某耀未积极要求严某高履行赔偿义务且仍在同一公司工作，足见

二人行为反常。可见二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存在捏造、隐瞒案件事实、虚假陈述的

情形，二人不存在实质对抗关系，二人的有关诉讼行为存在默契，相互配合，可

以认定构成恶意串通。最后，严某高在被某自动化科技公司起诉后，在明知其所

申请的专利系其为执行某自动化科技公司工作任务而完成的职务发明，相关专利

权应属某自动化科技公司所有的情况下，通过与何某耀串通，帮助何某耀取得涉

案专利所涉图纸的著作权，进而试图以生效判决对抗某自动化科技公司的专利权

权属主张，以求达到占有本应归某自动化科技公司所有的涉案专利权的最终目

的。因此，本案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表示将依法对何某

耀和严某高的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处罚并作涉嫌犯罪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法院据此

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何某耀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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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规则：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一般应考量以下要件：一是当事人

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二是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表现为捏造事实并提起诉讼；三是当

事人恶意串通的目的是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如欲了解更多资讯

请联系：

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 史晓丹女士

邮箱：lnbj@lung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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